「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檢查表」修正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公司名稱：_________（股）公司    申報月份：    年    月份月報

基金名稱：_______期貨信託基金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基金類型：

（第1點至第3點省略）
4.□一般型期貨信託基金           □組合型期貨信託基金 

□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保護型    □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保證型

□一般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槓桿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公司名稱：_________（股）公司    申報月份：    年    月份月報

基金名稱：_______期貨信託基金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基金類型：

（第1點至第3點省略）
4.□一般型期貨信託基金           □組合型期貨信託基金 

□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保護型    □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保證型

□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四及一Ο五年五月十八日金管證期字第一Ο五ΟΟ一五六Ο七一號令第一點第十一款規定，增訂本檢查表「槓桿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欄位，其餘酌作文字調整。

	1、 檢查項目：

第一部份：共同項目

(略)

七、有價證券投資：

(四)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期貨信託事業所發行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募集或經理之期貨基金交易支付總金額 (20)：______________________。§41-1
(20)/(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但組合型期貨信託基金、槓桿型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例外。)
(五)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21) ：___________________。§49-1-12
(21)/(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但槓桿型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例外。)
(二十五)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投資於本期貨信託事業或與本期貨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份及投資單位以外之證券？§49-1-6

(二十六)運用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金投資於本期貨信託事業經理之其他各期貨信託基金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是否未收取經理費？§49-1-7

	1、 檢查項目：

第一部份：共同項目

(略)

七、有價證券投資：

(四)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其他期貨信託事業所發行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募集或經理之期貨基金交易支付總金額 (20)：______________________。§41-1
(20)/(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但組合型期貨信託基金例外)
(五)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21) ：___________________。§49-1-12
(21)/(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二十五)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投資於本期貨信託事業所發行之有價證券？§49-1-6

(二十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投資於與本期貨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49-1-7
	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四第二款

及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修正本檢查表相關內容。

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七款規定，修正相關檢查項目。

	第二部份：個別項目
三、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五)基金是否未投資本期貨信託事業或與本期貨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份及投資單位以外之證券？§52-1-3
(六)基金投資於本期貨信託事業經理之其他各期貨信託基金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是否未收取經理費？§52-1-4

四、槓桿型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適用
(一)槓桿型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金受益憑證及外國期貨基金交易，或投資於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憑證所支付之總金額，加計投資於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3條第3項所定外國受益憑證、基金股份或投資單位所支付之總金額(58)： __________。§10之4-1-2
(58)/(1) =___________。(不得超過30%)


	第二部份：個別項目
三、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五)基金是否未投資本期貨信託事業所發行之有價證券？§52-1-3
(六)基金是否未投資於與本期貨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52-1-4
(新增)


	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修正相關檢查項目。
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四第二款規定，新增本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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